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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

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」2021年度工作計劃跟進事宜 

    黃大仙區議會曾於 2020年 5月 12日討論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21/2020 號

有關「社區資源中心」項目的未來路向，根據該文件所述，民政處與伙伴機構

現時就社區資源中心項目簽訂的《服務協議書》 將生效至 2021年 6月 30

日，黃大仙區議會建議在屆滿後將重新調配有關資源推行其他新項目。就此，

黃大仙區議員及區管會委員分別在會上提出多項意見及建議，包括參考其他地

區的經驗，以醫療及社區健康為主題及以流動服務模式推展項目，回應區內居

民對社區健康需要，並會夥拍相關非牟利組織合作推展項目。 

    我們要求黃大仙民政處向本會交待在「社區資源中心」屆滿後就以上建議

的跟進工作，我們期望民政處能夠積極考慮黃大仙區管會及區議會的意見，以

呼應「地區問題地區解決，地區機遇地區掌握」的理念。 

   此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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